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河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住所

／

通讯地址：广西河池市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

○

一一年七月五日

声 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为《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为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不需要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及内部规定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 依据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

或减少其持有的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４

、本次股份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本公司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１

、

ＳＴ

河化、河池化工：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

、河化集团：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３

、广发证券南宁营业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星湖路证券营业部

４

、信达南宁办事处、信达广西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６

、本报告书：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河池市

法定代表人：汤广斌

注册资本：

１５９０３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５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９６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０８７１６０２－０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主要股东：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水泥、尿素 、复混肥、液体二氧化碳、草酸、塑料编织袋，塑料制品、甲酸、工业甲醇、甲

醇钠、硫酸铵、元明粉、硫磺、设备制造安装、汽车修理、运输、五金交电、饮食、化工建材、技术培训、咨询。

经营期限：无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５１２００７０８７１６０２０

通讯方式：广西河池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在上市公司兼

职情况

汤广斌 男 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董事长

李春啟 男 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副董事长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股权的情况。

二、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河化集团因借款合同纠纷被信达南宁办事处起诉，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做出一审判决［（

２００９

）来民二初字第

１５

号］），判决：

１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对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归还借款本金为

７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元，利息

２９

，

４２９

，

９１２．２９

元（利息计算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起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

利率分段计付）。

２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对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池分行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２

年河中银抵字第

００９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设定提供担保全部

财产、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２

年河中银抵字第

０１５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设定提供担保财产：程控

交换机

１

套、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签订

２００３

年河中银抵字第

０２２

号《抵押合同》设定提供担保财产，除脱硫

装置外全部财产、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８

日签订的

２００３

年河中银抵字第

０１７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设定提供担保财

产：

３０１

变电站系统设备及建筑物、堆料机、取料机

２

台等享有优先受偿权。

３

、驳回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南宁办事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５６３２００

元、财产保全费

５０００

元，由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负

担。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不服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 遂向广西壮族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做出二审终审判决［（

２０１０

）桂

民二终字第

４

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５６３２００

元（信达广西分公司已预交），由信

达广西分公司负担。

由于河化集团未有货币资金能力履行判决义务，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发出《执

行裁定书》［（

２０１０

）来民执初字第

３８

号］，裁定：

１

、变卖被执行人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所持有的广西

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２

、变卖数量以交易日市值计算，价格为被执行人所应偿还的债务及本院应

收取的诉讼费、执行费为限（具体数字以委托证券公司交易日计算）。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发出《执行裁定书》［（

２０１０

）来中法民执字第

３８－３

号］，裁

定：

１

、来宾中院（

２００９

）来民二初字第

１５－１

号民事裁定书所冻结的，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持有的广

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壹亿股股份，现予以解除冻结贰仟万股，继续冻结捌仟万股。

２

、解除冻结的贰

仟万股交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星湖路证券营业部（股票托管者）上市交易偿还债务。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星湖路证券营业部将根据司法裁定的实际情况，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可能

继续变卖河化集团在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并将按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河池化工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河池化工无限售流通股份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股，占河池化工股份总

数的

４９．１４％

。

（二）股份变动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广发证券南宁营业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

河化集团所持的河池化工股份

１４６７

万股，减持比例为河池化工总股本的

４．９９％

，成交均价为

７．６９

元

／

股，成

交金额为

１１２８８．５４

万元。

本次股份减持后，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持有河池化工无限售流通股份

１２９

，

８２３

，

５８９

股，占河池化工股份总数的

４４．１５％

。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河池化工的控股股东结构产生影响。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变动后尚持有河池化工股份

１２９

，

８２３

，

５８９

股，其中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处于司法

冻结状态，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偿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南宁办事处借款本金及利息后，向来宾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冻结。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买卖河池化工股票情况

（一）买入情况

河化集团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没有买入河池化工股票的情况。

（二）卖出情况

除前述因司法程序执行变卖的情况外， 河化集团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没有卖出河池

化工股票的情况。

五、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

他事项。

六、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注册证明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等材料于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之

日起备置于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可供查阅。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广斌

签署日期：二

Ｏ

一一年七月五日

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西河池市

股票简称

ＳＴ

河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广西河池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

总公司为实际控制人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４４

，

４９３

，

５８９

股 持股比例：

４９．１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４

，

６７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4

2011

年

7

月

7

日 星期四

Ａ

股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９８ Ａ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３４

Ｈ

股证券代码：

９９８ Ｈ

股股票简称：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Ａ

股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９６３

号文核准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中信银行

”）

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Ｔ

日

）

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中信银行全体

Ａ

股股东

（

Ａ

股总股本

２６

，

６３１

，

５４１

，

５７３

股

），

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２

股的比例配售

。

本次

Ａ

股配股网上

、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

Ｔ＋５

日

）

结束

。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

一

、

认购情况

本次

Ａ

股配股共计可配售

Ａ

股股份总数为

５

，

３２６

，

３０８

，

３１４

股

。

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

，

并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网上认购数据验证

，

结合联合主承销商网

下认购数据

，

本次

Ａ

股配股公开发行认购情况如下

：

项目

无限售条件

股东认购

占可配售股

份总数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东

认购

占可配售股

份总数比例

Ａ

股股东认购合计

占可配售

股份总数

比例

有效认购股

数

（

股

）

５

，

２３０

，

８５５

，

４１６ ９８．２１％ ４２

，

７６７

，

０６８ ０．８０％ ５

，

２７３

，

６２２

，

４８４ ９９．０１％

有效认购资

金总额

（

人

民币元

）

１７

，

４１８

，

７４８

，

５３５．２８ ９８．２１％ １４２

，

４１４

，

３３６．４４ ０．８０％ １７

，

５６１

，

１６２

，

８７１．７２ ９９．０１％

二

、

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

Ａ

股配股发行公告

，

本次中信银行配股共计可配售

Ａ

股

股份总数为

５

，

３２６

，

３０８

，

３１４

股

。

其中无限售条流通

Ａ

股股东采取网上

定价方式发行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

可配售

５

，

２８３

，

５４１

，

２４６

股

；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

，

由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作为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

商

）

负责组织实施

，

可配售

４２

，

７６７

，

０６８

股

。

本次中信银行原

Ａ

股股东按

照每股人民币

３．３３

元的价格

，

以每

１０

股配售

２

股的比例参与配售

，

可

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

本次

Ａ

股配股最终发行结果如下

：

１

、

截至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Ｔ

日

）

收市

，

中信银行

Ａ

股股

东持股总量为

２６

，

６３１

，

５４１

，

５７３

股

，

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５

日

，

Ｔ＋５

日

）

Ａ

股有效认购数量为

５

，

２７３

，

６２２

，

４８４

股

，

认购金额为人民

币

１７

，

５６１

，

１６２

，

８７１．７２

元

，

占本次

Ａ

股可配股份总数

５

，

３２６

，

３０８

，

３１４

股

的

９９．０１％

，

超过了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中关于

“

原股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

”

视为发行失

败的限制

，

故本次

Ａ

股发行成功

。

２

、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

Ａ

股股

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

三

、

本公告见报当日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

，

Ｔ＋７

日

）

即为

Ａ

股发行成功

的除权基准日

（

配股除权日

），

本次

Ａ

股配股的获配股份上市时间将

另行公告

。

四

、

有关本次

Ａ

股发行的详细情况

，

请投资者查阅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Ｔ－２

日

）

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上刊登的

《

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说明书摘要

》

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Ａ

股配股发行公告

》，

投资者也可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配股说

明书

》

全文及有关本次

Ａ

股发行的相关资料

。

五

、

发行人

、

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

１

、

发行人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联 系 人

：

罗焱

、

王珺威

、

王立

、

程倩宁

、

唐弋宇

、

石传玉

、

常唯

、

耿

园园

、

罗婷

电 话

：

８６－１０－６５５５ ８０００

传 真

：

８６－１０－６５５５ ０８０９

２

、

联合保荐人

（

联合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 系 人

：

杨有燕

、

陈石

、

朱镇

、

叶平平

、

郑淳

、

孙晓刚

、

么博

、

严薇

电 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８８

传 真

：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５９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４

层

联 系 人

：

林隆华

、

刘飞峙

、

王鑫

、

郭允

、

高书

、

陆涵

、

谭汉豪

、

边思敏

电 话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 真

：

０１０－６５０５ ８１３７

特此公告

。

发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人（联合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七月七日


